
自購住宅符合基本居住水準申請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(核定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)為自購住

宅核准戶，依內政部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規定，已於

期限內購置住宅 1戶，茲檢送以下文件。 

 

檢送文件： 

1.購置住宅之建物登記謄本或建物登記電子謄本。 

2.最新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，未設籍於該購置住宅之地址者，須檢附申

請人切結居住於該購置住宅內家庭成員名單及具備 3項衛浴設備之切

結書 

3.家戶人口及具備衛浴設備切結書。 

 

 

此致 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※請填妥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，郵寄或親送至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中區辦公室(10488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68號 18樓)申辦。 

 



家戶人口及具備衛浴設備切結書 
 

本人          經核定接受補貼之住宅（核准編號：           ）為

   
縣

市      
鄉鎮

市區      
村

里       
街

路   段      巷    弄    號

    樓之    （      段     小段    建號），茲證明符合平

均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標準且確實具備大便器、洗面盆及浴缸（或淋

浴）等 3項衛浴設備，如有不實，願接受 貴府駁回申請案或停止補貼，

並負法律責任。 

設籍情形（請勾選） 備註 

是否有家庭成員

設籍於接受補貼

之住宅內 

是  
以設籍於接受補貼住宅之申請人及其戶籍
內之配偶、直系親屬（即家戶人口數）計
算平均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 

否  
請填寫下方「居住接受補貼住宅內家庭成員
資料」 

 
 
居住接受補貼住宅內家庭成員資料 

家庭成員姓名 稱謂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
   

   

   

此致 

           縣（市）政府 

 

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名或蓋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